忠果业函〔2016〕31号

忠 县 果 业 局

忠 县 财 政 局

忠县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下达2013年、2014年存量资金项目

建设任务的通知
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

根据《忠县果业局忠县财政局忠县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组织申报2013、2014年存量资金柑橘产业项目的通知》（忠果业〔2016〕22号）和《忠县财 政局关于印发忠县现代特色效益农业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忠财农〔2015〕9号）的要求，经县果业局、县财政局、县现代办组织相关专家进行现场评审，专家评审，并公示无异议后，决定将2013年、2014年存量资金项目建设任务建设任务下达给你们如下：

一、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

    本次下达的忠县2013年、2014年存量资金项目建设任务建设任务包括柑橘加工建设项目、盘活存量加工柑橘果园项目共2大类9个项目，申请专项资金补助420万元。
二、项目建设期限
本次下达项目建设期限为2017年6月底完工。各项目实施单位要建立项目建设工期倒排机制，确保按期完工。

三、项目建设和资金管理

本次下达的9个项目，实行先建后补。各项目实施单位要严格项目管理，对照下达的项目建设任务，落实项目责任，及时足额落实项目自筹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同时，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做到“专户存储、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确保项目资金安全并发挥良好的投入效应。

四、资料收集和项目验收

各项目实施单位，要注重项目实施全程资料（含财务）收集，做好资料整理、归档和财务专账建立等工作，保证项目资料的真实性、合规性和完整性。本次下达的项目建设任务和各项目单位编制、完善的实施方案是项目验收的依据。项目建设完成后，各项目实施单位要对照项目计划，认真开展项目自查，及时提请县级验收。

附件：忠县2013年、2014年存量资金项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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